
就投寄保險信件、特快專遞、本地郵政速遞、包裹、掛號、記錄派遞及普通郵件推出的全新郵資標籤 

為簡化櫃位服務和相關後勤部門的運作，以及透過提供一站式服務平台提升顧客服務體驗，在二○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
至二○一五年年中，全新的資訊科技系統「綜合郵務系統」將於各櫃位局陸續推行。隨着新系統在櫃位局推行，部門會
推出新郵資標籤。新的標籤由系統印製，供貼於經櫃位投寄的保險信件、特快專遞、本地郵政速遞郵件、包裹、掛號郵

件、記錄派遞郵件及普通郵件上。二○一四年九月和十月提供新郵資標籤服務的郵政局細列如下： 

推出日期 地區 郵政局 

二○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九龍東 彩虹邨 

二○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九龍東 秀茂坪 

二○一四年十月六日 葵涌 葵涌 
葵盛 

二○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沙田 顯徑 
廣源 

二○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荃灣及馬鞍山 
荃灣西 
錦泰 

二○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北區 
富善 
運頭塘 

新郵資標籤將取代現時的郵資標籤。郵資標籤不會向顧客銷售，只會用於顯示經櫃位收寄的郵件已付郵資。郵資標籤式

樣轉載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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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郵資標籤直接以熱能打印機印製，具備防偽特徵，在紫外光下會清楚呈現香港郵政標誌和批號。郵資標籤不需作蓋

銷程序。 

 


